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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二十五次
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蔡彬先生

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雷善春先生因工作变动已离任，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重新选举新一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经董事会选举通过，同意马文

海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个人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调整，为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根据《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全体董事提名推

举，同意对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以下调整：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斌 委员：马文海、曹兴权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曹兴权 委员：蔡彬、刘斌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剑飞 委员：马文海、曹兴权

（四）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文海 委员：蔡彬、沈剑飞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9日

附：个人简历

马文海 男，汉族，生于 1974年 12月，籍贯：重庆黔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中共党

员。

2008年1月至2013年4月，任重庆彭水供电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3年4月至2018
年7月，任国网重庆酉阳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任国网重庆彭水

供电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 10月至 2025年 3月，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奉节供电分公司工

作，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重庆涪

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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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3
755,560,117

49.17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蔡彬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重庆涪

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沈剑飞，董事王永婷、秦顺东因事不能亲自到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兰崴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4,846,506
比例（%）

99.9055

反对

票数

224,483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489,128
比例（%）

0.0648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马文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3,882,529
比例（%）

99.7779

反对

票数

595,420
比例（%）

0.0788

弃权

票数

1,082,168
比例（%）

0.1433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邢恩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427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0
184,700,659

57.3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陈达彬先生主持，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644,161
比例（%）

99.9694

反对

票数

11,55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44,948
比例（%）

0.024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633,461
比例（%）

99.9636

反对

票数

11,55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55,648
比例（%）

0.030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613,501
比例（%）

99.9528

反对

票数

11,55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75,608
比例（%）

0.041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67,091
比例（%）

99.9276

反对

票数

66,420
比例（%）

0.0359

弃权

票数

67,148
比例（%）

0.036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95,181
比例（%）

99.9428

反对

票数

11,650
比例（%）

0.0063

弃权

票数

93,828
比例（%）

0.050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84,587,321 99.9386 37,550 0.0203 75,788 0.0411
7、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120,933
比例（%）

99.7268

反对

票数

73,420
比例（%）

0.1141

弃权

票数

102,178
比例（%）

0.1591
8、议案名称：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77,597
比例（%）

99.9333

反对

票数

48,484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74,578
比例（%）

0.04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31,107
比例（%）

99.9082

反对

票数

83,924
比例（%）

0.0454

弃权

票数

85,628
比例（%）

0.046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97,057
比例（%）

99.9439

反对

票数

26,280
比例（%）

0.0142

弃权

票数

77,322
比例（%）

0.04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
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014,663
8,034,893
7,972,633
8,025,169

7,978,679

比例（%）

98.3607
98.6090
97.8449
98.4897

97.9191

反对

票数

66,420
37,550
73,420
48,484

83,924

比例（%）

0.8151
0.4608
0.9010
0.5950

1.0299

弃权

票数

67,148
75,788

102,178
74,578

85,628

比例（%）

0.8242
0.9302
1.2541
0.9153

1.05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

公司、天津康哲维盛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其资金来源于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刚先生）合计所持表决权股份122,813,053股，已回避上述议案的表决。

第10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作出特别决议，该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蕾、刘化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211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5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2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5,155,431.66元。本次置换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六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1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39,920,15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
999,996.59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133,651.71
元。截至2025年2月7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25CDAS1B0024）。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户银
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龙泉驿区 100MW/200MWh电化学储能电站新型储能示范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乐晟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乐晟科技”），乐晟科
技通过接受公司增资及借款的形式获得相关募集资金用于实施上述项目。

公司已与乐晟科技、乐晟科技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
年6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
事宜；2024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调整了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根据上述会议的审议结果及《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龙泉驿区 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
电站新型储能示范项目

总投资额

24,692.00
24,692.00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9,813.37
19,813.37

注：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前，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进行投入。截

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入金额及拟置换情况具体如
下：

单位：元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龙 泉 驿 区 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电站新型储能示
范项目

总投资额

246,920,000.00
246,920,000.00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

4,940,431.66
4,940,431.66

拟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4,940,431.66
4,940,431.66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 2025年3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各项发行费用及拟置换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合计

费用项目

律师费用（不含增值税）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金额

215,000.00
215,000.00

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215,000.00
215,000.00

（三）募集资金置换总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5年 2月 7日全部到位，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5,

155,431.66元置换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款项。
四、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4月 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4,940,431.66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215,000.00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共计人民币5,155,431.66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经董事会

审议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将有利于

加快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四）会计师鉴证意见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关于

乐山电力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报告编号：中证天通（2025）专
审37100031号），认为：乐山电力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
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 15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
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乐山电力截至 2025 年3月31日止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乐山电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乐山电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0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于2025年4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将有利于加快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降低公司财务成
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乐晟科技增资和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募投项
目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以上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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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4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决
议如下：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2025年4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ESG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2025-012）。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2025年4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ESG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
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2025-013）。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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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4，000万元对四川乐晟储能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乐晟科技”）进行增资并提供借款。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保荐机构”）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1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39,920,15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
996.59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133,651.71元。截
至2025年2月7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
2025CDAS1B0024）。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户银
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龙泉驿区 100MW/200MWh电化学储能电站新型储能示范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乐晟科技，乐晟科技通过接受公司增资及借款的形式获
得相关募集资金用于实施上述项目。

公司已与乐晟科技、乐晟科技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2024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
年6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
事宜；2024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调整了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根据上述会议的审议结果及《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简称“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相应的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龙泉驿区100MW/200MWh电化学储能电站新
型储能示范项目

总投资额

24,692.00
24,692.00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9,813.37
19,813.37

注：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的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龙泉驿区100MW/200MWh电化学储能

电站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乐晟科技。乐晟科技拟通过接受公司增
资和借款的形式获得相关募集资金用于实施上述募投项目。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4,000.00万元向乐晟科技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 1.00元/
股。本次增资完成后乐晟科技注册资本将增加至5,000.00万元，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同时，为保障该募投项目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乐晟科技提供不超过15,213.37万
元借款。具体为，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和实际资金需求进度，在借款额度内分别分批
次划转至乐晟科技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借款利率参照每笔借款的借款日（提款日）前一工作
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五年期以上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确定，
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借款期限为15年，可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

目前乐晟科技的另一股东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晟天新能源”）之控股股
东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80.SZ，简称“新筑股份”）的股权划转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股份划转完毕后相关公司治理等事项亦需按照《无偿划转协议书》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逐步实施。鉴于上述原因，目前情况下晟天新能源就本次乐晟科技增资及
借款担保决策事项存在一定困难与时间不确定性。为积极推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早落
地投产，晟天新能源同意乐晟科技将注册资本增加到5,000万元并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的权
利。本次增资前后乐晟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

增资前

出 资 额（万
元）

600.00
400.00
1,000.00

持 股 比 例
（%）

60.00
40.00
100.00

增资后

出 资 额（万
元）

4,600.00
400.00
5,000.00

持股比例
（%）

92.00
8.00

100.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本次对乐晟科技增资及
借款为董事会审批权限。本次增资及借款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增资和提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和提供借款对象乐晟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四川乐晟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DNPFFM4W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范思齐
5、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人民币）
6、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七路332号1栋24层1号附94号
7、成立日期：2024年6月24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运行效能评估服

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
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软件开发。（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二）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381.47
1,380.29
1,001.18
2025年1－3月

0
0.5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539.52
538.90
1,000.63
2024年1－12月

0
0.63

五、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鉴于乐晟科技另一股东晟天新能源的控股股东新筑股份的股权划转事项目前正在进行

过程中，增资事项和借款担保决策存在一定困难和时间不确定性。为积极推动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现尽早落地投产，本次拟由公司对乐晟科技进行增资并提供借款，晟天新能源放
弃本次增资权利且无法对借款承担对应股权比例的担保责任。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
乐晟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60%提升至92%，并通过晟天新能源间接持有乐晟科技1.73%股权，
进一步加强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控制权。同时根据乐晟科技拟修改的章程，乐晟科技的董
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公司提名，公司对乐晟科技拥有实际控制权。借款形式下，公司向乐
晟科技收取借款利息，借款利率参照每笔借款的借款日（提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五年期以上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确定，价格公允。该笔借
款不会导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无偿或以明显偏低的成本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及其股东
的利益不会因此情形而受损害。

公司本次对乐晟科技增资及提供有息借款系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六、增资和提供借款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及乐晟科技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
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监管。本次以增资和借款方式向乐晟科技
投入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乐晟科技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及乐晟科技已
按规定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保证募集资金监管
的有效实施，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4月

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本次增资及借款事项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或实施方式的变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及借款
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专项意见说明
1. 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乐晟科技增资和提供

借款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及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2. 监事会意见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乐晟科技增资和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募

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以上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综上，保荐机构对乐山电力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庭已出裁决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起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系仲裁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12,649,949.62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影响需要结合执行情况

确定，最后会计处理以及财务数据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起步”或“申请人”）与山西

谦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谦润”）、陈丽珍因合同纠纷一案，向丽水仲裁委员会提出
仲裁申请并申请财产保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涉
及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二、本次仲裁进展
近日，浙江起步收到丽水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案号：（2024）丽仲案字第194号），

裁决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山西谦润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浙江起步货款人民

币12,649,949.62元，并自本裁决送达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货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被申请人陈丽珍在本裁决第一项货款770万元的范围内为被申请人山西谦润向浙
江起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自本裁决送达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直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被申请人山西谦润向申请人浙江起步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合计25,500元，包括律师
费20,000元、保全费2,000元、保全担保保险费3,500元；被申请人陈丽珍在本项裁决的费用金
额内向申请人浙江起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驳回申请人浙江起步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仲裁受理费75,700元，处理费3,780元，合计79,480元由被申请人山西谦润承担48,

000元(已由申请人浙江起步先行垫付)，由被申请人陈丽珍承担30,600元(已由申请人浙江起
步先行垫付)，由申请人浙江起步承担880元，被申请人山西谦润、被申请人陈丽珍在履行上述
款项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浙江起步。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1、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影响需要结合执行情况确定，最后会计处理以及财务数据以经审

计后的数据为准。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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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药品注册证
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信息
1、药品名称：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5、规格：1ml:15mg（按C15H21NO计）
6、药品受理号：CYHS2301841
7、证书编号：2025S00932
8、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797
9、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3月31日
10、上市许可持有人：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1、生产企业：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2、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简介

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用于镇痛，尤其是癌痛及手术后疼痛。
公司于 2023年 6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于

2023年7月获得受理，因氢溴酸依他佐辛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公司于2023年9月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试验研究立项批件》，于2025年4月收到
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本次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以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3类获批上市，标志着此产品视同通过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
简称“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是中国境内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首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企业。除本公司外，中国境内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仅有1家企业获批上市，另有1家企业
处于仿制药报产审评阶段。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2023年国内销售额为1.28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的研发投入约1,002.06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麻精类药品属于管制类药品，市场准入门槛较高。本次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获批上

市，为公司首个麻精类药品获批上市，标志着公司进入麻精类药品领域，为公司后续研制和生
产其他麻精类药品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药品领
域的综合竞争力，其上市销售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上述产品的具体经营情况受国家
政策、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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